
臺中市政府動支災害準備金應行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103年9月17日臺中市政府 

府授財務字第1030184624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使所屬各機關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

及自治區公所動支災害準備金程序有一致性之作業規範，特訂定本注意

事項。 

二、各機關及自治區公所動支災害準備金辦理災害救助、緊急搶救及復建工

程，除經行政院專案核准者外，應以當年度發生者為限，並符合下列支

用範圍： 

(一) 依災害防救法第四十八條所定各項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規定，應由

政府按一定標準核發之各項天然災害救助金。 

(二) 災區各項緊急搶救所需相關費用。 

(三) 搭建安置災民臨時收容所或其他安置場所相關費用。 

(四) 購置災民緊急救濟必需物資等費用。 

(五) 購置或租賃緊急救災工作必需物品、器材或設備等費用。 

(六) 災區環境清理或消毒等相關費用。 

(七) 災區復建經費。 

當年度發生災害時，各機關及自治區公所動支災害準備金應以支應前項

第一款至第六款所列項目為優先；前項第七款復建經費案件應符合行政

院訂頒「公共設施災後復建工程經費審議及執行作業要點」規定。 

三、各機關及自治區公所為辦理各項災害救助、緊急搶救及復建工程，應就

所需經費建立書面審查，並派員初勘確認後申請動支災害準備金。 

各機關申請動支災害準備金，應由一級機關提出；二級機關及學校應向

一級機關提出，各區公所應依業務性質向各一級機關提出，再由各一級

機關依規定程序專案簽會本府主計處及本府財政局（以下簡稱財政

局），陳報市長核准。 

自治區公所災害準備金不足支應當年度復建工程經費時，得就不足部分

報本府協助，並應於災害發生後七日內完成審查程序、登錄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災後復建工程經費審議及執行資訊系統，及檢附災害準備金

支用及調整年度預算支應救災經費情形表、公共設施災後復建經費申請

補助總表、公共設施災後復建經費申請補助明細表(附表一至附表三)，



依業務性質函送本府各一級業務主管機關及副知財政局(含附件)，再由

各一級主管機關依前項程序提出申請動支災害準備金。 

四、各機關及自治區公所辦理災害搶險、搶修工作，應依中央對各級地方政

府重大天然災害救災經費處理辦法第二條第三款、第四款規定及行政院

主計總處訂頒之各級地方政府訂定災害搶險搶修開口契約應行注意事

項規定辦理。 

各機關與廠商簽訂開口契約，應依本注意事項第三點第二項規定，申請

動支災害準備金。 

五、各一級機關彙辦災後復建工程（含自治區公所請求協助經費之災後復建

工程），業務主辦單位應儘速會同一級機關會計及秘書單位實地複勘及

作成紀錄，依複查結果登錄及修正(含自治區公所案件)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災後復建工程經費審議及執行資訊系統，檢附公共設施災後復建

經費申請補助總表及公共設施災後復建經費申請補助明細表，完成彙整

及審核後提出申請動支災害準備金，並應於災害發生後二十日內將奉准

簽呈影本併同前揭表件送財政局彙辦。 

局部區域因道路中斷等不可抗力因素致無法查報災害，且已於前述期限

內敘明理由送財政局彙辦者，該部分復建經費得延長一個月提報。 

六、各機關簽奉核准之救災案件，應積極依規定程序辦理，其中復建工程案

件，由財政局視災害準備金動支情形，通知各一級機關辦理分配預算或

報請中央補助；其他類型之救災案件應於奉准後三日內，將奉准簽呈影

本併同災害準備金動支數額表、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各

八份送財政局辦理分配預算。 

已核定動支災害準備金案件無法於年度內完成撥款程序者，各一級機關

應依規定程序辦理經費保留事宜，餘應於當年度內辦理經費核銷及結餘

數註銷。 

七、各機關未依本注意事項簽辦動支災害準備金而未獲分配預算或未辦理經

費保留者，所需經費由各機關自行負責。 

八、各機關及自治區公所辦理各項災害救助、緊急搶救及復建工程，應本移

緩濟急原則調整年度預算辦理。 

本府當年度災害準備金預算數不足支應重大天然災害所需救災經費，而

轉報中央申請補助，各一級機關及自治區公所應於當年度十二月十日前



檢附當年度支用災害準備金案件（附表四），函送財政局轉報行政院主

計總處審查。 

前項經行政院主計總處審查剔除經費，及經行政院依中央及各級地方政

府重大天然災害救災經費處理辦法第十三條規定調減撥補數額，請各機

關及自治區公所自行負責調整經管經費或自籌財源支應，並追究相關人

員責任。 

九、各一級機關及自治區公所應指定單一聯絡窗口，彙整審核所管災害救

助、緊急搶救及復建工程案件，協助提報中央申請補助，並且上半年一

至六月份按季，下半年七至十一月份按月，於次季(月)五日前將災害準

備金動支及其實際支付(發包)數填表(附表一)函送財政局彙辦。 

十、各一級機關及自治區公所支用災害準備金應依核定之計畫、金額、相關

規定及會計程序辦理，不得移作他用。 

十一、為提升本府災後復建工程提報覈實度，鼓勵覈實審查，各一級機關應

依下列情形予以獎懲；自治區公所得比照辦理。 

(一) 中央核列災後復建工程經費比率高於百分之七十者，提報主辦人員

及其直屬主管各嘉獎一次。 

(二) 中央核列災後復建工程經費比率高於百分之八十者，提報主辦人員

及其直屬主管各嘉獎二次。 

(三) 中央核列災後復建工程經費比率高於百分之九十者，提報主辦人員

及其直屬主管各記功一次。 

(四) 中央核列災後復建工程經費比率低於百分之五十者，提報主辦人員

及其直屬主管各申誡一次。 

(五) 中央核列災後復建工程經費比率低於百分之四十者，提報主辦人員

及其直屬主管各申誡二次。 

(六) 中央核列災後復建工程經費比率低於百分之三十者，提報主辦人員

及其直屬主管各記過乙次。 



附表一

機關名稱： 單位：千元

動支數
實際支付數

(或發包數)

符合審查原則

第3點第Ｘ款

(1至7款)規定

有無簽訂開口

契約(已簽訂者

請填ˇ)

動支日期 支用項目

業務或工

作計畫名

稱

調整支應數

(實際支付數

或發包數)

備註說明

ＸＸＸ

(合計數)

ＸＸＸ

(合計數)
ＸＸＸ

例如:其中***元

於災準金支應，

另***元於本計畫

調整支應。

Ｘ年Ｘ月Ｘ日 ＸＸ ＸＸ ＸＸＸＸＸ
符合審查原則

第3點第Ｘ款規定
ˇ

： ： ： ： ： ：

： ： ： ： ： ：

備註：

1.本表係依「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重大天然災害救災經費處理辦法」第10條、「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支用災害準備金審查原則」第2點、第5 點及「臺中市政府動支災害準備金應行注意

事項」第九點辦理。

2.「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支用災害準備金審查原則」第3點第1-7款，分別為： (1)依災害防救法第48條所定各項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規定，應由政府按一定標準核發之各項天然災害救助

金。(2)災區各項緊急搶救所需相關費用。(3)搭建安置災民臨時收容所或其他安置場所相關費用。(4)購置災民緊急救濟必需物資等費用。(5)購置或租賃緊急救災工作必需物品、器材或設

備等費用。(6)災區環境清理或消毒等相關費用。(7)災區復建經費。

3.各機關災害準備金支用金額之填列，應依「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支用災害準備金審查原則」規定，其中災民救助金及緊急搶救經費應填列實際支付數，復建經費按實際發包數填列，

上半年一至六月份按季，下半年七至十一月份按月，於次季(月)五日前函送本府財政局彙辦。

4.本表有關動支日期、金額及原因等應依序逐項查填。

5.本表所填列「調整年度預算數支應救災經費情形」，中央將據以作為「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重大天然災害救災經費處理辦法」第13條規定，核列比未達50%得調減復建經費應撥補數額

並改由各該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自籌財源支應之認定依據（按其附帶條件為未移緩濟急調整年度預算辦理救災工作者），請各機關依規辦理並切實查填。

經辦：                               業務主管：                                   會計單位：                                      機關首長：

依災害防救法第43條規定調整年度預算數支應救災經費情形

(含調整支應災害救助、緊急搶救及復建經費等)

ＸＸ年度災害準備金支用及調整年度預算支應救災經費情形表

災     害     準     備     金

動支原因
尚可支用數
(3)=(1)-(2)

動支依據金額(2)

災害準備金

及相同性質

經費之編列數

動支日期



附表二

單位：千元

業務或工作計畫名稱 編列數 本次調整數

(A) (B) (C) (D)=(A)-(B)-(C)

總計

複查擬定數 案件數 災害準備金可支用數

調整年度預算數

（機關全銜）　年（天然災害）公共設施災後復建經費申請補助總表

工程類別

受災單位查估結果 受災單位可籌財源

申請中央補助數



工程類別： 單位：(千元)

初步查估結果

鄉(鎮市) 村(里)
現況、災損情

形、成因概述

復建工程內容

及數量單價

復建

經費

建議

經費
審查意見 Χ座標Ｙ座標

座標

系統

附表三

(機關全銜)       年 (天然災害) 公共設施災後復建經費申請補助明細表

機關

代碼

工程

代碼

優先

順序

復建工

程名稱

災害地點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複查結果
審查機關意見 衛星定位點

是否重

複致災

合計

製表單位承辦人                                            製表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備註：1.由申請機關彙整填列，以A4橫式列印。

            2.機關代碼：人事行政局統一規定之代碼(10碼）

            3.工程代碼表：

代碼

Ａ１

Ｂ１

Ｃ１

    (2)市區村里連絡道路橋梁工程 Ｃ２

Ｄ１

Ｅ１

Ｆ１

Ｇ１

Ｈ１

Ｈ２

Ｈ３

Ｉ１

Ｊ１

Ｋ１

Ｌ１

Ｍ１

Ｎ１

           4.優先順序共三碼，依001、002…順序填寫。

工程類別 中央主管機關 所屬工程機關

水利工程 經濟部 水利署

觀光工程

交通部

觀光局

道路橋樑工程
    (1)公路系統工程 公路總局

內政部 營建署
建築工程

下水道工程

共同管道工程

水土保持工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局

農水路工程
   (1)農地重劃區農水路工程 農田水利處
   (2)養殖漁業專區農水路工程 漁業署
   (3)其他農水路工程 水土保持局

林道工程
林務局

森林遊樂區設施工程

漁港工程 漁業署

學校工程 教育部

環保工程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原住民族部落工程(含聯絡

道、環境、飲(用)水工程)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附表四

機關名稱： 單位:千元

案號 案件名稱

申請認列

金額

(千元)

應送審資料 備註說明

是否已完工

(是者請打V)

本項打V者下

列2項免填

□ 1.核銷(付款)憑證影本

□ 2.結算書影本(金額勾稽相符)

□ 3.驗收證明書影本

□ 4.動支簽准案影本(應能確認係屬災害所需)

□ 5.受災前後佐證相片影本

□ 6.其他(詳載於備註說明)

請註明數額計算依據(例

如:依結算書***元，加計

空汙費單據***元，…合

計共***元)

是否已發包

(是者請打V)

本項打V者下

列1項免填

□ 1.發包紀錄影本

□ 2.合約書影本

□ 3.倘為搶修(險)開口合約尚未辦理結算，應檢

附足資計算已施作完成金額之相關佐證資料及計算

明細(未檢附者不予認列)

□ 4.非屬開口合約辦理之搶修險應檢附相關簽案

影本(應足資證明辦理搶修(險)之期間及必要性)

□ 5.受災前後佐證相片影本

□ 6.其他(詳載於備註說明)

是否未完工

未發包

(是者請打V)

原則上除能提出足資證明特殊情形之相關說明或依

據者外(請於備註說明)，未完工且未發包者不予認

列相關動支數額。

是否已完工

(是者請打V)

本項打V者下

列2項免填

□ 1.核銷(付款)憑證影本

□ 2.結算書影本(金額勾稽相符)

□ 3.驗收證明書影本

□ 4.動支簽准案影本(應能確認係屬災害所需)

□ 5.受災前後佐證相片影本

□ 6.其他(詳載於備註說明)

是否已發包

(是者請打V)

本項打V者下

列1項免填

□ 1.發包紀錄影本

□ 2.合約書影本

□ 3.倘為搶修(險)開口合約尚未辦理結算，應檢

附足資計算已施作完成金額之相關佐證資料及計算

明細(未檢附者不予認列)

□ 4.非屬開口合約辦理之搶修(險)應檢附相關簽

案影本(應足資證明辦理搶修(險)之期間及必要性)

□ 5.受災前後佐證相片影本

□ 6.其他(詳載於備註說明)

是否未完工

未發包

(是者請打V)

原則上除能提出足資證明特殊情形之相關說明或依

據者外(請於備註說明)，未完工且未發包者不予認

列相關動支數額。

.

.

.

總計 ***千元

經辦：                業務主管：             會計單位：                 機關首長：

備註:

1.本府倘因當年度災害準備金不足支應，並請求中央補助經費，應依「臺中市政府動支災害準備金應行注意事項」第八點規定

，檢附當年度支用災害準備金案件資料，於當年度12月10日前函送本府財政局轉報行政院主計總處審查。

2.請依災害準備金支用及調整年度預算支應救災經費情形表所填報之災害準備金支用情形，逐筆編號整理書面送審資料後查填

本表，並就本表所載應送審資料逐號逐項詳予勾選確認。

ＸＸ年度災害準備金送審情形檢覈表           

辦理進度

1

(本欄金額由

申請機關自

行填列)

***

2 ***


